
33

DOI: https://doi.org/经济与产业发展·第 02卷·第 10 期·2025 年 10 月 10.12349/ecin.v2i10.8546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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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forestry industry, as a key pivo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ssentially aims to break the 
traditional forestry’s single wood production function positioning, and achieve the coupling and value-added of ecological benefits, 
economic benefits, and social benefits through the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 value, industrial chain extension, 
and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integration practice generally face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rigid constraint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emand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efficiency of large-scale operation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small farmers,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pendence on traditional management paths and the 
demand f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f these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cannot be effectively resolved, the integration of forestry 
industry will remain at the surface level and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true value leap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ecosystem 
and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tic development,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ree in one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property rights compensation co governance”, the design of differentiated and inclusive benefit linkage 
schemes,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drive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ross department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Thi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forestry industry to move towards high-
leve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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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林业产业融合发展
陈洁

商南县三角池国有林场，中国·陕西 商洛 726300

摘  要

林业产业融合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支点，其本质在于打破传统林业单一的木材生产功能定位，通过生态资源价值
化、产业链条延伸化与多元主体协同化的系统重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耦合增值；然而当前融合实践
普遍面临生态保护刚性约束与产业开发诉求之间的张力、规模化经营效率与小农户利益保障之间的冲突、传统管理路径依
赖与制度创新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些深层次矛盾若不能有效化解，林业产业融合将停留于表层嫁接而难以实现真正的价值
跃升；笔者基于产业生态系统理论与共生发展视角，探讨构建“产权—补偿—共治”三位一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设计差异化包容性的利益联结方案、推动数字技术驱动的业态创新以及完善跨部门协同治理体系的系统路径，为林业产业
迈向高阶融合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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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将林业简单等同于木材生产的认知框架，在生态文明

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双重叠加的时代语境下已然难以为继，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其价值维度正经历从单一的

物质产品供给向生态服务、景观游憩、碳汇储备、文化承载

等多元功能的深刻拓展；产业融合的概念由此被引入林业领

域——林下经济将传统的“林—木”二元关系拓展为“林—

药—菌—禽”的立体空间利用，森林旅游将生态资源转化为

可消费的体验产品，碳汇交易则赋予森林以金融资产属性，

这种多向度的价值挖掘构成了林业产业融合的基本图景。

2 乡村振兴背景下林业产业融合的系统耦合

2.1 生态资源、产业基础与乡村社会文化的多重耦

合界面
林业产业融合并非简单的产业叠加，而是生态系统、

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在特定地域空间中的交织互构，森林资

源的分布格局决定了产业融合的物质基础，林区的交通可达



34

经济与产业发展·第 02卷·第 10 期·2025 年 10 月

性与基础设施条件制约着产业开发的成本边界，而乡村社区

的人口结构、技能禀赋与文化传统则形塑着融合发展的社会

嵌入程度；西南林区的民族村寨将森林视为神圣空间，这种

文化认知既可能成为生态保护的内生动力，也可能与商业化

开发产生价值冲突，融合实践若忽视这一文化维度，便难以

获得社区层面的真正认同 [1]。

2.2 林下经济、森林旅游与碳汇交易的产业价值链

延伸逻辑
产业融合的核心在于价值链的延伸与增值环节的内化，

林下经济通过时空复合利用提升单位林地产出，森林旅游将

生态景观转化为服务产品，碳汇交易则将森林的固碳功能纳

入市场定价体系；这三种融合形态遵循着差异化的价值实现

逻辑——林下经济依赖于种养技术的适配性与产品的市场

通路，森林旅游取决于景观资源的稀缺性与体验产品的差异

化设计，碳汇交易则需要方法学认证、监测核证与交易平

台等制度性基础设施的支撑，三者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

共生。

2.3 政策驱动、市场牵引与社区参与的多主体协同

机制
林业产业融合涉及政府、企业、林农、社区等多元主

体的利益博弈与行为协调，政策驱动提供方向引导与资源配

置的初始动力，市场牵引决定融合产品的价值实现程度，而

社区参与则关乎融合发展的社会合法性与可持续性；当前实

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政府主导过强而市场机制发育不足、

企业逐利冲动与社区利益保障之间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导

致融合发展的收益分配向资本端倾斜而林农沦为被动的要

素提供者 [2]。

3 林业产业融合深化进程中的核心张力

3.1 生态保护刚性约束与产业经济开发诉求的长期

平衡难题
森林的生态功能具有公共品属性，其价值外溢特征决

定了市场机制难以自动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开发的均衡，生

态红线的划定为产业开发设置了空间边界，但红线之内的发

展诉求与红线之外的生态关联性问题依然悬而未决；部分地

方以“生态优先”为名行“一刀切”禁止之实，将林农合理

的生计需求与生态保护对立起来，这种简单化处理既损害了

林农利益，也未能建立起生态保护的长效激励机制。

3.2 规模化经营效率与林农小农户利益保障之间的

内在冲突
产业融合对规模化经营有着内在需求，但中国林区普

遍存在的细碎化林权格局与分散化经营主体构成了规模化

的现实障碍，林地流转集中虽能提升经营效率，却可能使林

农丧失对林地资源的实际控制权；合作社模式在理论上兼顾

了规模效益与农户参与，但实践中“大户控制型”合作社的

普遍存在使得普通林农的话语权与收益权难以得到有效保

障，利益联结的“紧密性”往往停留于书面协议而缺乏实质

约束 [3]。

3.3 传统林业管理路径依赖与融合创新所需制度弹

性之矛盾
林业管理体制长期以资源管护为核心目标，审批导向

的行政逻辑与产业融合所需的市场化弹性之间存在张力，林

木采伐限额管理、林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安排在保护森林资源

的同时也限制了林业经营的灵活性；融合创新需要跨部门的

协调配合，但林业、农业、旅游、金融等部门的条块分割格

局使得政策协同成本居高不下，基层实践中常常出现“上面

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执行困境。

3.4 短期经济效益显现与长期生态社会效益培育的

认知分歧
林业生产的长周期特性与地方政府任期考核的短期化

倾向之间存在内在紧张，森林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回收期长、

碳汇林培育见效慢、生态修复效益难以即时量化，这些特征

使得林业产业融合难以满足短期政绩需求；部分地方急于求

成，将融合发展简化为招商引资数额与项目落地数量，忽视

了产业培育的内在规律与生态承载力边界，最终导致“融而

不合”的表面化困境 [4]。

4 迈向高阶融合的林业产业生态重构路径

4.1 构建“产权—补偿—共治”三位一体的生态价

值实现机制
生态价值实现的前提是产权界定的清晰化，在集体林

权改革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林地经营权的流转规则与收益分

配机制，探索碳汇权、景观权等新型生态产权的设立与交易

制度，这些新型产权的确立不仅为生态服务的市场化定价提

供了法律基础，更为林农参与生态价值分配开辟了制度通

道；当前碳汇交易市场中林业碳汇项目的参与门槛偏高、方

法学认证程序烦琐、交易成本居高不下，这些障碍使得中小

规模林农难以从碳汇市场中获益，因此产权制度的完善应着

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探索集体林碳汇的打包交易与收益

共享机制。生态补偿标准应从“成本补偿”向“价值购买”

转型，现行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主要依据林农因禁止采伐

而损失的木材收益进行测算，这种补偿逻辑将生态保护视为

对林农的“限制”而非林农提供的“服务”，未能体现森林

生态系统在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

综合价值，建立与生态服务价值相匹配的差异化补偿体系需

要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技术，并探索横向生态补偿机

制以拓宽资金来源，使下游受益地区向上游保护地区支付生

态服务费用；社区共治则要求将林农从被动的补偿接受者转

变为生态治理的主体参与者，通过护林员制度优化使林农获

得稳定的管护收入，通过社区监测网络建设使林农成为森林

资源信息的采集者与生态变化的观察者，通过参与式森林经

营规划使林农的地方性知识与实践智慧得到尊重与运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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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主体性的赋予比单纯的经济补偿更能激发林农保护森林

的内生动力。

4.2 设计差异化、包容性的林区利益联结与社区共

享发展方案
利益联结机制的设计应充分考虑林区的异质性，资源

禀赋优越的林区可探索“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紧

密型联结模式，这种模式依托规模化经营主体的市场开拓能

力与技术溢出效应带动林农增收，但需要通过合同规范、履

约保证金、仲裁机制等制度安排防止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损

害林农利益；在资源条件一般的林区则宜采取“服务型合作

+ 分散经营”的松散型联结模式，合作社主要提供技术指导、

农资供应、产品收购等社会化服务，林农保持经营自主权的

同时享受规模化服务带来的成本节约。无论何种模式，保

障林农的基本收益底线与分享产业增值收益的权利都应作

为制度设计的刚性约束，通过保底收购价格使林农免受市场

价格剧烈波动的冲击，通过二次分红机制使林农分享产业链

后端的加工增值与品牌溢价，通过股份合作使林农以林地资

源入股获得资产性收益，这些机制的叠加运用能够将林农深

度嵌入产业价值链而非仅仅充当原料供应者；对于缺乏经营

能力的老弱林农群体，应建立专项帮扶机制，可采取林地托

管经营、收益保障兜底、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等方式，避免

产业融合加剧林区内部的分化，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林区

居民。

4.3 推动基于数字技术与业态创新的林业产业生态

系统更新
数字技术为林业产业融合提供了新的赋能工具，遥感

监测与物联网技术可实现森林资源的精准管理，通过卫星影

像解译与地面传感器数据融合构建森林资源动态监测体系，

为林业生产决策提供实时信息支撑；区块链技术可为林产品

溯源与碳汇交易提供信任基础设施，从种苗来源、栽培管

理、采收加工到销售配送的全链条信息上链存证，使消费者

能够追溯林产品的完整生产履历，这种透明化机制既能提升

优质林产品的市场溢价能力，也能有效遏制以次充好的市场

乱象；电商平台与直播带货则为林产品打开了直达消费者的

市场通路，突破传统流通渠道的层级加价与信息不对称困

境，使林农能够获得更大比例的终端销售收益。业态创新方

面，森林康养将健康产业与森林旅游深度融合，依托森林环

境的负氧离子浓度、植物精气、声景观等生态要素开发亚健

康调理、慢性病康复、心理疗愈等服务产品；自然教育将生

态资源转化为教育服务产品，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发森林研学

课程，面向亲子家庭设计生态体验活动，面向专业人士提供

博物学培训，这些新业态的培育需要突破传统林业的行业边

界，在跨界融合中寻找增量空间，而数字技术则为新业态的

产品设计、客户触达与服务交付提供了技术底座。

4.4 完善跨部门协同、多尺度衔接的融合治理与长

效支持体系
融合治理需要打破部门壁垒，建立林业、农业、旅游、

金融、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常态化协调机制，可通过成立林业

产业融合发展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设置专项协调

办公室等组织形式，在政策制定环节实现多部门会商、在项

目审批环节实现并联办理、在资金整合环节实现统筹使用，

避免政策碎片化与资源条块分割对融合发展的掣肘；治理尺

度的多层衔接同样关键，省级层面负责顶层设计与政策供

给，制定林业产业融合发展规划、出台配套支持政策、设立

专项发展基金，县级层面承担统筹协调与资源整合功能，编

制县域林业产业融合发展方案、整合各类涉林项目资金、协

调解决跨部门跨区域问题，乡镇与村级层面则聚焦具体项目

的落地实施与社区动员，组织林农参与项目建设、调解利益

分配纠纷、收集反馈基层诉求。长效支持体系的构建应从财

政投入机制入手，建立林业产业融合发展专项资金并探索政

府引导基金模式撬动社会资本；金融服务创新方面，推动林

权抵押贷款扩面增量、开发森林保险产品转移经营风险、探

索碳汇质押融资拓宽资金来源；人才培养引进方面，依托涉

林院校培养复合型林业经营人才、通过乡村振兴人才计划吸

引返乡创业者、借助科技特派员制度引入外部智力支持；科

技推广转化方面，建立林业产业融合技术服务平台、完善科

技成果收益分享机制、强化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推广，为林

业产业融合提供持续的要素供给与制度保障。

5 结语

林业产业融合的深化推进绝非一日之功，其本质是对

传统林业发展范式的系统性变革，涉及价值理念的更新、制

度安排的重构与治理能力的提升；在当前实践中暴露出的种

种张力与困境，恰恰反映出融合发展正处于从“物理叠加”

向“化学反应”跃升的关键阶段，突破路径依赖、化解利益

冲突、弥合认知分歧，需要政策制定者、市场主体与林区社

区的共同努力与持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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